《沈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，在城市建设等过程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，其中除部分工程渣土和拆除垃圾通过市场调节进行场地回填、工程垫层及进行资源化利用等粗放式再生利用外，但仍存在部分建筑垃圾（装修垃圾）未得到充分利用和规范处置，乱倾倒、乱处置现象时有发生。为推进全市建筑垃圾管理，急需出台市级相关政策文件，根据2020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对当前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思路，明确提出要完善建筑垃圾分类处理、全过程管理制度，建立建筑垃圾回收利用体系，鼓励推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应用。

二、起草依据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，有效破解建筑垃圾不规范处置导致环境污染等突出问题，促进建筑垃圾规范处置，实现资源化利用产业良性运行，助力绿色低碳、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《城市市容和卫生环境管理条例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辽宁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，结合国家及我省即将出台的建筑垃圾管理的规范性文件和我市实际，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起草了《沈阳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求意见稿》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范性文件，结合国家、省即将出台的文件，形成初稿后经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内多次研究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征求相关市直单位（企业）及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及专家论证，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后再次修正，并履行相关程序形成草案，将报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后付诸实施。
主要内容

《征求意见稿》分为七章、共47条，其中第一章总则13条；第二章建筑垃圾源头管理7条；第三章建筑垃圾运输管理4条；第四章建筑垃圾贮存管理3条；第五章建筑垃圾处置和利用管理7条；第六章管理与监督9条；第七章附则4条。《征求意见稿》涵盖了建筑垃圾责任分工、运输处置管理、建筑垃圾源头管理等领域，明确规定了沈阳市城市建筑垃圾从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全过程的行为规范，确定了相关各方责任和义务，建立起全覆盖、全链条、全过程的闭环监管制度。

五、有效期

自实施起5年整
六、施行日期

计划2025年3月市政府审定通过后实施。

